
附件1
湖南省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优机评选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加力推进“优机优补”“有进有出”，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力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优机优补”“有进有出”的意见》（农办机〔2025〕2号）文件精神，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和近年我省农机化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在国内注册的农机制造企业、科研院所及产学研联合体研发生产的符合《农业机械分类》（NY/T 1640—2021）标准，农机属性明确，满足本地区农业生产需求的农业机械。

第二章 评选原则及评选标准

第三条  评选原则

范围评选坚持分区分类，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原则。结合地区差异化需求，按照“优中选优、山区补短创新”要求，重点围绕保障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机收减损、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农机装备补短板、农业其他领域发展急需，以及事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确定优机范围。主要评选原则如下：

（一）聚焦“优中选优”，将可靠性强、作业质量效率优势突出、智能化特征明显的机具遴选为优机。

（二）秉持“无中选有”，注重解决丘陵山区特色经济作物生产无机可用的问题，将薄弱环节、补短板和应急救灾机具遴选为优机。

第四条  产品评选条件

产品要素评选坚持技术创新、产业需求、企业条件相结合相促进的原则，按照以下要求制定具体品目档次产品评选条件和综合性评价标准。

（一）产品要素评选标准

（1）产品应适用于我省农作物农艺要求，有助于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机械化水平、满足农业生产急需。

（2）常规产品应通过国家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或认证，“补短板”及创新机具应符合农财两部《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农办机〔2024〕3 号）中农机创新产品认定条件。（企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产品安全性应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GB 10395《农林机械安全》等标准体系对应的具体类型产品安全要求。

（4）产品可靠性高，如国家、行业标准有可靠性要求，应提供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等规定可靠性试验报告（作业机具试验过程要求全程监测，并保留监测记录。）

（5）区域适用性强，至少提供三个不同县区作业适用性评价证明。

（6）操作舒适性高，应至少提供10个代表性农机服务组织产品认可评价证明。

（7）产品经济性应符合成本可控、有效降低劳动强度或显著提升生产效率等要求。（企业提供相关对比分析报告）

（二）综合性评价标准

在满足产品要素评选标准要求下，企业产品还应符合以下条件（具体条件按照确定的品目档次产品补充制定，丘陵山区农业生产急需的机具可适度放宽）：

1.自主创新和安全可控

产品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具有相关核心专利技术（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发明专利）或具备省级以上技术先进性评价证明等条件之一。

2.补短板及国产化替代预期明显

关键零部件的自主化率≥90%，3年内达到自主化率95%以上。

3.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

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3%

4.售后服务体系和能力

①服务网络：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确保售后服务覆盖面和响应速度，满足用户服务诉求“24h服务完结”。

②服务能力：具备与销售产品和销售范围相适应的服务能力。包括设立有专门的服务管理部门，制定并实施“三包”流程、维修服务网点管理等服务制度。

③人员资质：服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完善的服务人员培训与考核标准，定期对服务人员进行培训，以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

④备件供应：具备完善的备件供应链，确保备件的及时供应。在重点区域建立升级备件库体系，可以对常用备件实施动态库存监控与补充，保障备件供应及时性。可提供备用机具，出现重大故障短时间无法排除时，可及时使用备用机具。

⑤服务流程：具备有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包括服务预约、故障诊断、维修方案制定、备件更换、服务后的检查和客户满意度调查等环节。可以通过服务流程的标准化，确保服务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⑥用户满意度：具体完善的用户售后回访流程，可详尽收集用户对售后服务的感受，并统计分析用户满意度评价结果。对反馈信息应采取改进措施，不断改善用户对售后服务的满意度。

5.工厂条件

企业具备通过相关机构组织开展的工厂条件审查或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等条件之一。（企业提供证明材料）

守法经营，最近四年内经营活动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安全事故等，无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6.代表性农机服务组织认可度

调查服务组织≥10个；服务组织满意度≥90%。

7.近年销售量

近三年每年销售数量≥20台（套）（补短板及创新机具除外）。

第三章 评选程序

第五条  评选流程

采取“范围确定、产品遴选、现场演示、公示公告、动态调整”的方式。

（一）范围确定。依据评选原则，结合部司相关要求和本省实际确定优机范围，发布优机优补机具补贴额一览表。

（二）产品遴选。生产企业根据优机优补机具补贴额一览表自愿申报参与优机优补工作，按照实施方案要求投档提交有关证明材料，省农业农村厅根据实际组织专家依据评选制度及其他相关要求开展优机产品评审工作。

（三）现场演示。省农业农村厅根据优机产品评审遴选结果，分批次组织对相关产品进行现场演示试验。

（四）公示公告。对于现场演示试验通过的优机企业产品，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网站、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信息公开专栏等公示公告。

（五）动态调整。结合优机调查制度和成本效益评价制度，阶段性综合评估优机产品技术迭代（是否推出升级机型或技术提升）、市场占有率变化、农户满意度波动、对产业升级贡献度及企业发展等情况，动态调整优机范围及补贴产品。

第四章 监管及保障

第六条  动态监管及质量追溯机制

构建“优机评选-补贴推广-应用调查-反馈退出”“有进有出”闭环管理的动态监管质量追溯机制，形成优质优价优效的市场环境。补贴额在1万元以上的优机产品应加装北斗定位终端，实时监测作业数据，建立“一机一档”电子档案。

出现以下情形退出优机序列，视情形研判追究责任：

1.不符合优机质量承诺与动态调查制度要求的。

2.不符合优机成本效益评价制度要求的。

3.被省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抽检不合格的。

4.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或安全事故的。

5.用户有效投诉率≥10%且未按期整改的。

6.连续两年销量同比下降≥20%的（非市场总需求下降影响）。

7.存在其他严重影响优机优补政策实施行为的。



